[bookmark: _GoBack]宝安区2025年度代理记账行业监督检查
协检项目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宝安区2025年度代理记账行业监督检查协检项目
二、项目预算：34.95万元（全包服务价）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1.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原件备查）。
2.须具备由财政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4.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8.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自行采购投标（响应）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自行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自行采购投标（响应）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10.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响应）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自行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
注：采购人将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信用网”“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查询信用记录，并作为项目档案材料一并保存。
四、投标时间及要求
1.递交响应文件开始时间:2025年9月3日9时00分
2.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9月5日18时00分
3.递交响应文件方式及要求：根据投标文件模板（附件3），分别按以下两种方式一次性完整提交材料：
（1）投标文件纸质件：一式5份，用文件袋密封加盖公章，并在文件袋封面上注明投标人名称、联系人及电话，送至宝安区湖滨东路31号宝安区财政局。
（2）电子邮件报送：将投标文件加盖公章后扫描，以压缩打包方式发送，并在邮件正文写明投标人名称、联系人及电话，报送至邮箱baczjkjk@baoan.gov.cn。
（3）投标人必须同时将纸质件与电子版投标文件在截止时间前送达至指定地点与邮箱，未按时将纸质件与电子版送达的将做投标无效处理。
4.逾期递交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5.本采购文件所涉及的时间一律为北京时间。

　　附件：1.采购需求方案
　     　 2.评分标准
　　      3.投标文件格式
          4.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联系方式：陈工，15815588070）



